

陇财发〔2018〕45号
陇川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17年度行政事业
单位经管资产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
报告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陇川县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试点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试点工作的通知》（财资〔2017〕84号）要求，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根据《云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试点工作的通知》（云财资〔2018〕39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产报告编报范围
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全部纳入填报范围。
二、工作要求
    （一）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专人负责，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案，促成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确保资产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二）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应对加强本系统的沟通协调，统一填报口径，确保不重、不漏。
（三）根据资产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要以单位的账簿记录、资产台账、资产卡片等为依据进行编制。因此，各单位应以此次试点工作为契机，建立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卡片，客观反映资产数量、价值、计价方式等信息，完善资产台账，建立资产管理数据库，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
三、报送时间和内容
（一）各有关单位应于2018年4月20日前，以正式文件向财政局报送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报告包括资产报表和文字分析报告等内容，报送的纸质材料均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其他事项

（一）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采用网络方式录入和报送。

系统登录用户名和密码沿用2016年度行政事业单位政府资产报告管理信息系统用户名和密码，无用户名的单位请及时向财政局申请。系统操作流程在系统首页下载。
（二）各有关单位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和情况，请及时与财政局（资产管理股）联系。
联系人及电话：康中云 7171759
技术支持电话：赵志超 2120593，14787895320
附件：1.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试编）
2.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编制说明
3.2017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表（试编）
4.2017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编制说明
5.陇川县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表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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